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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順：嚴格按基本法處理港普選
白皮書明確提出原則要求 有利維護國家安全港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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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主權包括治權從政者愛國屬基本要求

港繁榮與未來 離不開中央政策支持

少數人對「一國兩制」故意作「另類詮釋」
張榮順昨日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指出，雖然香港已
經回歸祖國17年，「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也實施
了17年，但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還
存在一些模糊認識，更有少數人出於各種目的，對「一
國兩制」故意作「另類詮釋」，在香港社會製造了不少
認知問題。
他說，一直以來，中央領導人在歷次發表的講話中，
都十分強調要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在香港回
歸17年之際，國務院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
豐富內涵作一次全面的闡述，目的就是正本清源，還原
「一國兩制」的本來含義，以確保「一國兩制」的長期
實施。

「一國兩制」講中央如何「管」香港
張榮順坦言，在「一國兩制」提出之初，有些人就有
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把「一國兩制」理解為中央「不
管」或「不能管」香港，這種觀念一直延續下來，在不
同時期、不同問題上都有所反映。但「一國兩制」的實
質恰恰與這種觀念相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提
出，就是要回答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中央
將採取甚麼方式來管理香港這個問題，因此，「一國兩
制」講的是中央如何「管」香港，而不是「不管」。
他續說，在「一國兩制」方針下，中央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不是不管，也不是只管理某些方面的事務，而是全
面的管理，只不過採取了不同於管理內地其他地方的制
度和政策，實行特殊的方式管理。這種特殊管理方式是

通過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加以規定的，完全是在法治軌道
上進行的。
張榮順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央對香港實施的管治方

式，這種特殊管理方式是依照憲法制定基本法，通過創設
一套特別行政區制度來實現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根據憲
法制定的，因此，白皮書講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含義：
一是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

法律效力，其必然結論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負有維護
憲法、遵守憲法的義務；
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由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構成，其必然結論就是不能脫離憲法去講基本法；
三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以香港基本法

為依據，其必然結論就是「一國兩制」的具體實施不能
忽略基本法的特殊地位。

「一國兩制」是完整概念 不能割裂
張榮順說，中央一直強調「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
概念，不能割裂。「一國兩制」中的「一」和「兩」加
到一起是「三」，也就是說，「一國兩制」這個概念講
了三件事，而香港社會有些人只強調「一制」，只講三
件事中的一件事，即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去講「一
國」，也不講「兩制」中的社會主義制度，甚至還要把
香港的「一制」凌駕於「一個國家」之上，這是很有問
題的。

他表示，這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要維護「一國兩
制」的原則，維護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原則，只靠
自覺不行，還要講法律義務和憲法義務。因此，白皮書
明確提出，要「堅決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
因為只有自覺履行維護憲法、遵守憲法的義務，實行資
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才能真正做到維護國家主體的社會主
義制度，做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用鄧小
平同志的話說，「一國兩制」才行得通。

用普通法規限基本法 行不通
對於香港社會一些人總是拿普通法來說事，張榮順

說，我們不否認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下，可以用普通法
的方法來理解和解釋基本法，但如果要用普通法來規限
基本法，甚至用「普通法」三個字排斥「一國兩制」下
的新憲制秩序，排斥、削弱中央的管治權，這是不能被
允許的，也是行不通的。這種思維不僅不符合基本法保
留普通法的原意，而且會損害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發展。
張榮順說，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嚴格按照基本法

的規定辦事，當前最主要的就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處
理香港普選問題。白皮書中明確提出了制定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普選制度的原則要求，正確地指出了普選制
度必須兼顧的各種價值，這對於正在處理的2017年行
政長官普選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有利於維護國
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

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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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順昨日在
接受新華社訪問
時指出，「一國
兩制」白皮書明
確提出了制定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
普選制度的原則
要求。白皮書指
出，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符合香港實際，兼顧社
會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
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而經普選產生的
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中央真誠支持港民主政制向前
國務院在早前公布的「一國兩制」白皮

書中，強調了中央政府繼續支持香港特別
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發展符
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政制。行政長官最
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立法會最終
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這是中央政府
作出的莊重承諾，並體現在香港基本法的
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中。中
央政府真誠地支持香港的民主政制向前發
展。
不過，白皮書也強調，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符合香港實際，兼顧社會
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有
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要符合香港
特別行政區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
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

定，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
人士。
白皮書指出，只要香港社會各界按照上述原則

務實討論，凝聚共識，就一定能夠實現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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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授高度自治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一國兩制」白

皮書公布後，香港反對派聲稱其中內容「削弱了香
港特區的高度自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
員會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昨日
反駁，這種說法毫無根據，1997年中國政府在香港
恢復行使的，是包括治權在內的完整主權。因此，
中央對香港具有全面管治權，是中國政府對香港恢
復行使主權的內在含義，也是客觀的政治和法律事
實。「如果中央沒有全面管治權，又怎麼可以授予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呢？」

削高度自治權說法毫無根據
張榮順昨日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指出，現在香港社

會有人說，白皮書強調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是削弱了特
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在中英
談判時就有主權與治權的爭論，治權就是管治權。當
時中國政府就明確提出，1997年中國政府恢復行使
的是包括治權在內的完整主權。因此，中央對香港具
有全面管治權，是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內
在含義，也是客觀的政治和法律事實。
他表示，以中央對香港具有全面管治權為前提，

香港基本法規定有些權力由中央直接行使，有些權
力由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對於授予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是法
律基礎。「試想，如果中央沒有全面管治權，又怎
麼可以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呢？因此否
定中央的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
權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監督權具體 特首要對中央負責
關於中央的監督權力，張榮順說，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與特別行政區
之間存在一種授權者與被授權者的關係。按照公法
上的授權理論，授權者對被授權者的權力行使，具
有監督的權力，世界上從來不存在不受監督的授
權。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監督權
力，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也就是說，中央有哪
些監督權力，要看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要對中
央人民政府負責，這背後就是一種監督，全國人大
常委會依法有權發回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某些違
反基本法的法律，也是一種監督。
他強調，白皮書講中央的監督權力，完全沒有超

出基本法的規定，沒有在「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
基本法的規定之外提出新的要求，更沒有收窄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他說：「從白皮書發表
後的反應看，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具
有監督的權力，這項原則不是講多了，而恰恰是講
少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各界均認同，愛國愛港是對從政者
的必然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
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張榮順昨日強調，任何國家或
地區，從政者必須愛國，這是最基本
的要求，也是任何政治體制設計的前
提。
張榮順昨日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
指出，任何國家或地區，從政者必
須愛國，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
任何政治體制設計的前提。從政者
尤其是出任重要職位的人是否效忠
於國家，不僅受到嚴格的品格審
查，而且受到公眾輿論的嚴厲監
督。在西方國家中，任何人不要說
有背叛國家的言行，就是被視為有
此傾向，也難以謀取政權機構的職
位。
他指出，中央在制定「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和香港基本法時，為了
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考慮到香港的
特殊情況，對於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政

治權利作了特殊規定，包括在一定條
件下，外籍人士也可以在特區政權機
構中任職。治理香港的港人不要求全
部是中國公民，只是要求必須以愛國
者為主體。

引鄧公話釋愛國者標準
至於甚麼是「愛國者」，張榮順

引用鄧小平的話，「愛國者的標準
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
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
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他續說，「一國兩制」白皮書對

「港人治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
作了比較大篇幅的闡述，明確提出
「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
基本政治倫理」，這是對「港人治
港」的深入闡述，目的就是為了明
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
的必然要求，說明這項原則對於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對
於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要
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國兩制」
白皮書中，詳細列舉了香港回歸後中央支持香
港的舉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
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指出，
「香港的繁榮穩定，無論是歷史、現在還是未
來，都離不開中央的政策，離不開內地的支
持。」
張榮順昨日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直指，「現

在香港一講起過去的發展，就講英國人建立的
制度和法治，這當然是一個因素，但不是最根
本的條件。」從歷史上看，香港能夠擁有現在
的地位，最根本的條件還是中國政府對香港的
基本方針政策，還有在這一政策下，從上世紀
6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各種實際支
持，及廣大香港同胞的艱苦創業。
他又說，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內地許多地方發展很快，香港社會有人已
經開始感覺到來自內地其他地方的競爭壓力。
「這種情況下，如何去保持香港未來的繁榮穩
定？」

港與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張榮順指出，最根本的還是要靠全面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香港基本法，要靠
中央的政策和內地的支持，要靠廣大香港市民
充分認識到，無論是生活在香港的人還是生活
在內地的人，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從而使香
港走上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道
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
國兩制」白皮書將法官列為治港者，
表明法官也須符合愛國愛港的要求，
引起部分法律界中人的熱議。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昨日強
調，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官，沒有人
敢聲稱自己不愛國，也沒有人認為法
官可以不愛國，更沒有人把愛國與
「司法獨立」對立起來。
張榮順昨日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指

出，白皮書發表後，香港社會有人批
評白皮書中將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與
其他司法人員稱為治港者的說法，認
為香港是「司法獨立」，法官不應屬
於治港者範疇，「這個觀點是錯誤
的。」
他解釋，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香港各級法院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構
的組成部分，而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是高度自治權的組成部分，作為政
權機構中的司法機構成員，特別行政

區法院的法官毫無疑問是行使特別行
政區治理權力的治港者。白皮書中把
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稱為治
港者，是肯定他們的政治和法律地
位，與「司法獨立」完全沒有矛盾。

世界各地法官 無人敢聲稱不愛國
香港社會對白皮書中法官愛國問題

也炒得比較熱，認為法官只應向法律
負責，不應當有愛國愛港的標準。張
榮順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官，
沒有人敢聲稱自己不愛國，也沒有人
認為法官可以不愛國，更沒有人把愛
國與『司法獨立』對立起來。」
他指出，白皮書實際上已經照顧到

有一些外籍人士在香港擔任法官的情
況，無論是基本法還是白皮書，都沒
有講這些外籍法官要「愛國」，而是
規定他們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擁護香港基本法，
「這與『司法獨立』也完全沒有任何
矛盾。」

■《「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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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內地的支持。 資料圖片

◀張榮順強調，當前最主
要的就是嚴格按照基本法
的規定處理香港普選問
題。 資料圖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一國兩制」白皮書要求法
官要愛國愛港，引起了不少討
論。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香港終
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廖柏嘉（Da-
vid Neuberger）前日指出，法官
要愛國是前設，無論是英國或香
港的法官宣誓都有效忠政府條
文，這已經滿足到「愛國」的要
求。他又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有絕
對信心，目前未見到有「司法獨
立」被削弱的情况。

法官要愛國是前設
廖柏嘉前日在香港外國記者會

演講，談及白皮書提到法官要愛
國的問題。他說，法官要愛國是
前設，英國的法官需要宣誓效忠
英女皇及國家主權，香港特區的
法官同樣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最重要
是法官能不偏不倚，維持獨立的
判斷，免受行政機關影響。
就白皮書將法官列為「治港者

（administrators）」的問題，廖
柏嘉坦言，文字是容易被詮釋的
東西，並引用了英國曾經有法官
因為他們的電郵地址檔名為
「gov.uk」，會令人誤解他們是
英國政府的一部分而不滿，在法
律界也引起了一些爭議。他認
為，檔名中的「政府」縮寫可以
指行政機關，但同時可指包含司
法機關在內的廣義的政府，而白
皮書中的「治港者」也是如此。
廖柏嘉又強調，自己對香港的

司法制度有絕對的信心，目前未
見到有「司法獨立」被削弱情
况，若有此情况出現，會主動發
聲或作請辭行動抗議。

效忠條文表「愛國」
廖柏嘉對港司法有信心


